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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62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規則第 13.10B 條規定而刊登。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有關法律法規，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及中國報章刊登「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續展日常關聯交易公

告」。 

 

茲載列該公告如下，僅供參閱。 

 

2025 年 12 月 18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蔡希良、利明光、劉暉、阮琦 

非執行董事：  王軍輝、胡錦、胡容、牛凱龍 

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志權、翟海濤、陳潔、盧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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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續展日常關聯交易公告 
 

重要內容提示： 

 交易內容：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國壽資本投資

有限公司（“國壽資本”）於 2022 年 12 月 28 日簽訂的《保險資金投

資管理合作框架協議》（“現有框架協議”）將於 2025 年 12 月 31 日屆

滿。本公司擬與國壽資本續簽《保險資金投資管理合作框架協議》（“新

框架協議”）。據此，本公司將繼續作為有限合夥人持有國壽資本或其

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子公司擔任普通合夥人的基金產品，和/或由國壽資

本作為管理人的基金產品。 

 本次交易無需提交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 關聯交易對本公司的影響：本次交易可使本公司獲得在新基建、城市更

新、物流、新能源、科創等國家政策鼓勵投資領域以及基礎設施領域資

產配置的機會，並抓住具有更高潛力及回報的投資項目。基金產品投資

範圍內的資產有著較強的抗通脹性，通常可以提供穩定的現金流和/或

未來增值收益，並且由於與其他固定收益產品、標準化投資產品的弱相

關性，也可以在投資組合中起到分散風險的作用。此外，基金產品投資

期限較長，有利於拉長本公司資產久期，縮小資產負債久期缺口，本次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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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符合本公司的投資業務發展戰略。相關交易屬於本公司正常業務範

圍，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不會對本公司獨立性產生不利影

響。 

 

一、日常關聯交易基本情況 

（一）日常關聯交易履行的審議程序 

2025 年 12 月 17 日，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第十一

次會議及 2025 年第四次獨立董事專門會議分別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與國壽

資本投資有限公司續簽<保險資金投資管理合作框架協議>的議案》，同意將

該項議案提交董事會審議。 

2025 年 12 月 18 日，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對、0 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與國壽資本投資有限公司續簽<保

險資金投資管理合作框架協議>的議案》，批准本公司與國壽資本續簽新框

架協議。據此，本公司將繼續作為有限合夥人持有國壽資本或其直接或間

接控制的子公司擔任普通合夥人的基金產品，和/或由國壽資本作為管理人

的基金產品。本公司與國壽資本將於現有框架協議屆滿前（2025 年 12 月

31 日）簽署新框架協議。關聯董事蔡希良先生、利明光先生、王軍輝先生、

胡錦女士、胡容先生及牛凱龍先生迴避了該議案的表決，非關聯董事一致

表決同意本公司進行本次關聯交易。 

本次交易無需提交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二）前次日常關聯交易的執行情況 

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 2025年 9月30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作為有限合夥人認購國壽資本或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子公司擔任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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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合夥人的基金產品金額，以及由國壽資本作為基金產品的普通合夥人或

管理人所收取的管理費金額如下：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截至 2025 年

12月31日止

年度 

截至 2025年 

9 月 30 日止 

九個月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本公司認購基

金產品的金額 
5,000.00 4,000.00 5,000.00 4,900.00 5,000.00 0 

本公司支付的

管理費金額 
500.00 142.84 500.00 149.35 500.00 121.99 

二、關聯方基本情況和關聯關係介紹 

（一）國壽資本的基本情況 

國壽資本為成立於 1995 年 11 月的有限責任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東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的間接全資子公司，註冊地為北京市石景山區

五一劇場路 5 號院 1 號樓 3 層 301B 室，主要辦公地點為北京市西城區金融

大街 12 號 B 座 10 層，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為 91110108100022725R，註冊資

本為人民幣 10 億元，法定代表人為楊宇，經營範圍為投資管理和資產管理。

國壽資本於 2016 年 9 月獲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登記為私募基金管理人，

並於 2017 年 6 月滿足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原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關於股權及不動產投資管理機構的資格要求。國壽資本資信良好，不存在

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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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國壽資本經審計總資產為人民幣 8.37 億元，

淨資產為人民幣 7.20 億元，2024 年營業收入為人民幣 3.31 億元，淨利潤

為人民幣 1.71 億元。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國壽資本未經審計的總資產

為人民幣 9.25 億元，淨資產為人民幣 8.23 億元，2025 年上半年營業收入

為人民幣 1.73 億元，淨利潤為人民幣 1.03 億元。 

（二）與本公司的關聯關係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監管指引第 5 號——交易與關聯交易》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

及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國壽資本為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人壽保險（集團）

公司全資子公司國壽投資保險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構成本公

司的關聯方，本次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聯交易。 

三、關聯交易的主要內容 

（一）投資管理模式 

根據新框架協議，本公司將繼續作為有限合夥人持有國壽資本或其直

接或間接控制的子公司擔任（包括獨立擔任及與第三方共同擔任）普通合

夥人的基金產品，和/或由國壽資本作為管理人（包括基金管理人及共同管

理人）的基金產品。 

（二）基金產品的管理 

國壽資本（或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子公司）作為基金產品的普通合夥

人或管理人，將向基金產品提供日常運營、投資管理及諮詢服務。基金產

品將就該等服務向普通合夥人或管理人支付管理費，而該管理費由全體有

限合夥人攤分。本公司作為基金產品的有限合夥人，將以其對基金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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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繳出資額為基數攤分管理費，管理費費率區間為 0.1%-1.5%/年，具體以

基金產品相關交易協議約定為準。 

（三）基金產品的投資範圍 

基金產品的投資範圍包括不動產、倉儲物流、長租公寓、城市更新、

基礎設施、新基建、新能源、新產業、數字經濟、科技創新、碳達峰、碳

中和及其他符合國家戰略的新經濟領域資產，與該等基礎資產相關的公司

股權以及與該類資產相關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包括但不限於資產支援證券、

房地產信託基金、類房地產信託基金等）。 

（四）收益分配 

本公司作為基金產品的有限合夥人，所享有的基金產品收益不應劣於

下述分配原則及順序： 

1.基金產品的可分配資金應首先向有限合夥人和普通合夥人分配，直

至其累計獲分配金額達到其實繳出資額； 

2.如有餘額，向有限合夥人分配，直至有限合夥人就其實繳出資額獲

得按照每年複利 8%的內部收益率計算的優先回報； 

3.如有餘額，向普通合夥人分配，直至普通合夥人獲分配金額達到上

文第 2 項和本第 3 項下的分配總額的 20%； 

4.如有餘額，則 80%分配給有限合夥人，20%分配給普通合夥人。 

（五）關聯交易年度金額上限 

截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止三個年度，本公司作為有限合夥人持有國壽

資本（或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子公司）作為基金產品的普通合夥人或管理

人所收取的管理費的年度金額上限均為人民幣 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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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定管理費的年度上限時，本公司已參考其預計認購基金產品的金

額，以及新框架協議所約定的管理費的費率基準。在釐定管理費的費率時，

本公司已參照市場標準及行業慣例，包括參考與獨立第三方進行的類似交

易的價格，以及獨立的基金管理人的收費標準。本公司在不動產類基金、

基礎設施類基金及股權投資基金方面，各選取了不少於三家獨立的基金管

理人，並將國壽資本的收費標準與該等獨立的基金管理人的收費標準進行

了比較，認為國壽資本的收費較上述獨立的基金管理人的收費有所優惠。 

（六）協議有效期 

新框架協議於雙方簽署後，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關聯交易目的和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次交易可使本公司獲得在新基建、城市更新、物流、新能源、科創

等國家政策鼓勵投資領域以及基礎設施領域資產配置的機會，並抓住具有

更高潛力及回報的投資項目。基金產品投資範圍內的資產有著較強的抗通

脹性，通常可以提供穩定的現金流和/或未來增值收益，並且由於與其他固

定收益產品、標準化投資產品的弱相關性，也可以在投資組合中起到分散

風險的作用。此外，基金產品投資期限較長，有利於拉長本公司資產久期，

縮小資產負債久期缺口，本次交易符合本公司的投資業務發展戰略。相關

交易屬於本公司正常業務範圍，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不會對本

公司獨立性產生不利影響。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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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5 年 12 月 18 日 


